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汴河办〔2024〕1 号

关于调整汴河街道公共服务中心精神卫生综合
管理小组的通知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辖区派出所、残联、民政及各社区居委会：

为切实做好我中心精神卫生工作，对精神障碍患者的防治和

康复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，携手全社会高度重视精神卫生工

作，承担相应责任，给予精神障碍患者以更多的关爱和帮助，加

强区域内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的组织领导与协调。经研究，

决定调整汴河街道公共服务中心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，人员组

成如下：

组 长：钱 程 党工委书记

副组长：滕芝华 党工委副书记

陈明卫 卫生院院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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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 彪 派出所所长

成 员：王 萍 卫生院精防医师

王亚辉 派出所民警

钱本胜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

杨建亭 残联工作人员

张利娜 汴北社区党总支书记

唐 彬 杨圩村党总支书记

张正元 马梨园村党总支书记

贾 烨 梅庵村党总支书记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汴河卫生院，由分管精防

医师王萍任办公室主任，具体负责相关工作。

一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责

1.登记、上报本辖区内有危险性行为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，协

助开展患者应急医疗处置及个案管理。

2.及时将排查病例信息告知相关部门，定期将患者管理情况进

行通报，定期与派出所进行危险评估 3 级及以上患者信息交换。

3.协助相关部门开展村医培训和绩效考核。

4.承担患者信息收集与报告，与小组成员协同开展患者线索调

查并登记上报，登记已确诊的患者并建立健康档案，开展规范随

访，规范填写随访记录表。

5.开展辖区居民精神卫生知识及我市相关救助救治政策宣传。

二、派出所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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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重点掌握辖区内危险评估 3 级及以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

基本情况，落实日常监管措施，每月定期将市级流转的列管通知

书复印件交乡镇卫生院精防医师，保持底数一致。

2.协助开展入户排查工作，协助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入院

和出院看护工作。

3.对辖区内疑似或确诊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、危害他人

安全的行为，或者有伤害自身、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，应立即

采取措施予以制止，并由其他部门及监护人配合将其立即送往定

点医疗机构进行诊断及治疗。

4.协助查找地址不明确、错误和失访的患者。

三、社区居委会职责

1.配合卫计、公安等部门，加强对辖区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日

常监护管理。

2.协助登记上报辖区内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。

3.协助开展患者危险性评估、随访管理和应急处置。

4.调查了解患者家庭经济情况，并适当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帮

助其解决实际困难，为患者融入社会创造条件（精神障碍患者其

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，由患者所在单位、村委会或居委员会

办理住院手续，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历中予以记录）；

5.参与严重精神障碍救治救助政策宣传工作。

四、民政部门职责

1. 配合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日常筛查，参与联合随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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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做好救治救助工作。按照“医保先报，符合条件的给予医疗

救助”的原则，多渠道解决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费用问题，保

证患者得到有效救治，对符合低保条件的，为其办理低保并缴纳

医疗保险费用。

2.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，疑似精神障碍

患者的近亲属可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。对找不到

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，由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

责分工，帮助送往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及治疗。

3.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，

或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，民政部门应当优先给

予医疗救助。

4.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，民政部门

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。

5.定期与相关部门进行信息交换。

五、残联职责

1.配合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日常筛查，参与联合随访。

2.对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按照规定给予门诊和住院救助。

3.与各相关部门定期进行信息交换。

六、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职责

1.负责辖区精神卫生工作的组织、领导、协调，每月召开联席

会议，商讨、审核发放各种补助等事宜，解决患者实际困难和问

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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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立辖区政府分管领导、民政、辖区派出所、乡镇卫生院等

部门协同的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机制。

3.负责组织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的实施、管理和督导。

汴河街道办事处

2024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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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埇桥区汴河街道办事处 2024 年 1 月 10 日印发


